关于组织申报2017年度成都市温江区
科学技术奖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各街道办事处，区政府各部门，各园区管委会，区属国有企业，在温高校、科研院所、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有关单位：       
[bookmark: _GoBack]根据新修订颁布的《成都市温江区科学技术奖励办法》（温府发〔2017〕21号）和《成都市温江区科学技术奖励办法实施细则》（温府办发〔2017〕5号）的规定，为做好2017年度成都市温江区科学技术奖的申报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对象
在推动本区科学技术进步和科技成果转化、促进本区知识产权保护与发展及通过科学技术对本区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工商注册、税收解缴、统计关系等在温江区内的企业；在温高校、科研院所、事业单位等）及个人。
二、申报条件
（一）科技杰出贡献奖。候选者应当是长期从事科学研究或技术开发工作，活跃在当代科学技术前沿的科技工作者。
（二）成果转化推进奖。候选者应是组织实施科技成果引进、转化和产业化中做出突出贡献，推动区内产业技术创新，实现重大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企业、专业服务机构以及在温高校和科研院所从事成果转化工作的相关机构。
（三）科技进步奖。候选者应当是在科学技术研究、实施高新技术成果转化方面，完成重大科学技术创新，经过推广应用，创造显著经济或社会效益的单位或个人。
（四）专利奖。候选者应当是发明、实用新型专利原创性强，技术水平高，且实施后创造显著经济效益或社会效益的单位或个人。
（五）国家、省、市科学技术奖励配套奖（以下简称配套奖）。候选项目应当是在本区产生显著经济、社会效益，获得国家、省级科学技术奖励，以及经区科技局推荐上报获得市级科学技术奖励的项目。
三、奖励额度
  科技杰出贡献奖奖金数额为50万元。
    成果转化推进奖奖金数额为20万元。
科技进步奖一、二、三等奖奖金分别为10万元、8万元、5万元。
专利奖奖金数额为5万元。
配套奖按上级实际到位奖励资金的50%，给予最高不超过50万元的一次性配套奖励。同一项目，先后获得区、市、省、国家级科学技术奖的，按累计总金额不超过50万元进行奖励。
  四、申报要求
  （一）科技杰出贡献奖
1.在应用基础研究中做出重大科学原创发现，在科学技术前沿领域特别是高新技术领域研究取得了重大成果，带动了本学科或相关学科领域的突破性发展，对推动本区科学技术进步及社会发展做出了特别重大的贡献；
2.候选人在科技活动中，特别是在高新技术领域取得重大技术发明，并以市场为导向，积极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实现产业化，带动该领域技术的跨越式发展，促进了产业结构的变革，在本区创造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及社会效益。
（二）成果转化推进奖
1.引进实施国内外行业关键核心技术，推动区内产业技术创新，实现重大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2.制定有促进成果转化的政策、措施，建立有促进成果转化的工作机构和创新制度，所组织推进转化的科技成果在本区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实现了重大的技术创新，在本区及其它地区得到了广泛的推广应用。
（三）科技进步奖
1.技术创新性突出。在技术上有重要的创新，特别是在高新技术领域进行自主创新，形成了产业的主导技术；或者应用高新技术对传统产业进行装备和改造，增加传统产业的技术含量；或者技术难度较大，解决了行业发展中的共性技术、关键技术和技术难点问题。
2.经济效益或者社会效益显著。项目及技术成熟可靠，经过一年以上较大规模的实施应用，在本区产生了显著经济效益或者社会效益，为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做出了较大贡献。
3.推动行业科技进步作用明显。项目实施后，发挥了良好的示范、带动作用，促进了产业结构的调整、优化、升级和产品的更新换代，提高了行业的技术水平、竞争能力和创新能力，对行业的整体发展具有推动作用。
（四）专利奖
1.已被国家知识产权局授予专利权的发明、实用新型（不含国防专利和保密专利）；
2.专利权属稳定，不存在专利权属纠纷、被控侵权纠纷、发明人或设计人纠纷、撤销专利权的请求及宣告专利权无效请求的专利；
3.专利权人应是在本区行政区域内注册的单位及有本区行政区域内正式户口的个人（包括持有本区居住证的非本区居民）；
4.申报时应以一项专利为申报内容，不得以某一系统、某一设备组合起来申报。
（五）配套奖
在本区产生显著经济、社会效益，获得国家、省级科学技术奖励，以及经区科技局推荐上报并获得市级科学技术奖励的项目
五、申报材料
（一）科技杰出贡献奖
1.《成都市温江区科学技术杰出贡献奖推荐书》；
2.科技成果评价证明（如成果鉴定证书、成果评价报告、评审验收证书、专利等知识产权授权证书、行业准入等第三方评价证明）；
3.应用佐证材料；
4.其他有关材料。
（二）成果转化推进奖
1.《成都市温江区科技成果转化组织推进奖推荐书》；
2.成果转化实施工作总结报告；
3.技术转让合同及费用支付凭证复印件；
4.成果转化产生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证明材料；
5.需要佐证的其他材料。
（三）科技进步奖
1.《成都市温江区科学技术进步奖推荐书》；
2.科技成果评价证明（如成果评价报告、成果鉴定证书、评审验收证书、专利等知识产权授权证书、行业准入证明等第三方评价证明）及科技成果登记证明；
3.成果转化、应用实施产生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等佐证材料；
4.其他有关材料（查新报告、研制报告等）。
（四）专利奖
1.《成都市温江区专利奖推荐书》；
2.专利证书及专利公告文件；
3.奖励申报当年国家知识产权局出具的专利登记薄副本；
4.该项专利实施产生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证明材料；
5.专利权人身份证明（个人为身份证、户口本或居住证，单位为企业营业执照、事业法人登记证或社团登记证等）；
6.其他有关证明材料如行业准入证明、实用新型专利还应提供由国家知识产权局出具的专利权评价报告等。
（五）配套奖
1. 《成都市温江区专利奖推荐书》；
2.国家、省、市科学技术奖励获奖文件、证书等；
3.获奖人身份证明（个人为身份证、户口本或居住证，单位为企业营业执照、事业法人登记证或社团登记证等）；
4.国家、省、市科学技术奖励获奖资金发放证明（银行进账单等）。
以上纸质材料一式两份，用A4纸按顺序装订（不需另加封面）。证明材料或复印件材料需加盖单位公章。
六、申报程序
（一）申报者应填写由区奖励委员会办公室制作的统一格式的推荐书（见附件），提供必要的证明或评价材料，签署单位意见并加盖单位公章。
（二）申报材料经推荐单位审查盖章后，申报单位按照要求报送至成都市温江区科学技术局（海科大厦41406室）。
  七、申报时限
  申报起止时间为2017年5月25日至6月30日。
   八、联系方式
受理部门：成都市温江区科学技术局（海科大厦41406室）
受理科室：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科（科技杰出贡献奖、成果转化推进奖、科技进步奖、配套奖）；科技管理和知识产权科（专利奖）
  受理电话：826327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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